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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6 月起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中规定, “基金销售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办理; 基

金管理人可以委托取得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办理, 未取得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机构, 不得接受基

金管理人委托, 代为办理基金的销售。”从文义上看, 该规定对于基金管理人与代销机构的法律关系表述为

委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在现行基金销售的市场实践中, 基金管理人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代销机构签

订的代销协议大多称为《基金销售与服务代理协议》。从协议名称上看, 代销机构与基金管理人构成委托

代理关系。我们理解, 法律意义上的委托和代理关系是有区别的, 并非所有的委托都构成代理关系。本文将

主要从委托和代理的区别分析基金管理人与代销机构的法律关系。 

一. 委托与代理的区别与联系 

委托与代理在法律上是具有明确区别的两个概念。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 代理是指“代理

人在代理权限内, 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

任”的一种法律行为。而我国《合同法》对委托合同的定义为: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 

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 委托和代理至少存在以下重要区别: 

1.   代理制度主要规范代理外部法律关系, 即代理人与本人和第三方之间就代理行为的责任划分。

而委托关系主要解决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内部法律关系。 

2.   被委托人的行为是否为法律行为是委托与代理关系的主要区别, 在代理关系中, 代理人实施的

是法律行为, 代理人必须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如对外缔约); 而委托仅仅是将特定事务交由他

人处理, 并不一定都涉及受托人的意思表示(如代人看管财物), 受托人从事的受托事务既可以

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非法律行为。 

    除上述区别外, 两者又有相当的联系。代理人与本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 但并非所有的委

托均构成代理, 一般而言, 委托合同是构成代理关系的基础, 在构成代理的委托法律关系中, 由于委托合同

是代理人与本人之间的约定, 往往不向第三方披露, 因此第三方仅能依赖本人的授权行为判断代理人是否

有代理权。授权行为为单方法律行为, 其独立于委托关系, 并且是构成代理人代理权的标志。在实践中, 存

在委托人将授权行为纳入委托合同而不再单独出具授权文件的情况。 

二. 基金管理人与代销机构的关系 

1.    代销机构无独立意思表示 

如前文所述, 受托人的独立意思表示是构成代理法律关系必备的法律要素。在基金销售过程中, 

投资者向代销机构提出基金认购、申购或赎回等申请, 代销机构仅仅是接受基金管理人的委托

受理投资者的该等申请, 判断投资者的申请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并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信息传递

给基金管理人。但代销机构并不实际代表基金公司对相关申请向投资者作出确认交易申请的意

思表示。当基金管理人决定接受或者拒绝接受投资者申请后, 投资者仅是可以在代销机构处查



询其申请处理的情况。并且, 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是以在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登记为准的, 

代销机构接受并办理投资者的相关申请并不意味着投资者的相关申请已经成功。因此, 我们理

解, 在代销机构进行基金代销的过程中, 并不存在代销机构的独立意思表示。 

2.    基金管理人的授权 

从目前诸多版本的代销协议的内容分析, 尽管在该等协议中都将代销机构称为基金管理人的

代理人, 但其中基金管理人并没有明确授予代销机构以代理权。并且, 在该等协议中一般均明

确说明代销机构对于投资者提出的交易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基金管理人对于该等申请的确认, 

可见, 基金管理人也没有授予代销机构代理权的意图。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在代销机构和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关系中, 代销机构并没有获得基金管理人的授

权, 也无权代表基金管理人对外进行意思表示, 代销机构仅是接受基金管理人的委托代其办理与基金销售

有关的特定事宜, 因此, 很难将代销机构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法律意义上的代理关系。 

三. 代销机构的法律责任 

在代理关系中, 代理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完全归属于本人, 即代理人对外的意思表示的后果由本人承

担。基于上述对于代销机构和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关系的分析, 以下进一步讨论代销机构在代销活动

的法律责任。 

1. 交易申请 

如前所述, 代销机构系接受基金管理人的委托接受投资者的各项交易申请并将符合条件的交

易申请传递给基金管理人。虽然代销机构并非基金管理人的代理人, 但如果代销机构受理了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的交易申请而未将其传递给基金管理人, 相应的法律责任通常仍然需要由

基金管理人向投资者直接承担。而代销机构则系依据委托合同向基金管理人承担责任, 基金

管理人需要就其选任的代销机构的行为向投资者承担责任。 

2. 交易资金 

基金合同大多约定, 有效的认、申购申请以投资者划付足额的资金为条件, 而代销机构在销售

活动中大多要求投资者将申购款项划至代销机构指定的资金账户, 然后由代销机构按照代销

协议的规定按时、足额地将申购资金划至基金管理人指定的资金清算账户。以下将分析代销

机构在基金交易过程中对于资金划付的责任。 

(1)       商业银行作为代销机构时的责任 



如商业银行担任代销机构, 则在实践中一般要求投资者以在其银行网点开立的银行

账户作为基金交易指定的资金账户。在该等指定银行账户项下, 投资者和银行之间

除基金销售外存在存款等相关法律关系。在投资者向银行提出基金交易的申请时, 

投资者将同时委托银行将相应的资金向基金管理人划付。如果银行未依照投资者的

委托将相关资金划付, 而导致投资者的最终投资申请未能成功, 由于此时银行的双

重身份, 相关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较为复杂。 

在划付资金的事项上, 我们理解, 商业银行系依据其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

投资者的委托行事, 因此, 因商业银行的故意或过失造成的任何资金划付的迟延, 

应当由商业银行对投资者直接承担责任, 而基金管理人对此并不应当承担责任。但

同时, 由于商业银行又接受基金管理人的委托办理相关基金交易申请, 因此存在投

资者认为需要由基金管理人对于商业银行的行为负责的争论。 

(2)       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代销机构的法律责任 

当由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机构担任基金代销机构时, 投资者除直接向代销机构提

出交易申请外, 投资者将通过其开立指定资金账户的银行向代销机构缴付相关资金

(实践中较少使用现金)。在该等情况, 代销机构收到投资者划付的资金后如果未能及

时向基金管理人划付或确认而导致投资者投资申请不成功的, 则基金管理人应当向

投资者承担相应责任。在这种情况下, 区别于商业银行, 其他代销机构与投资者之间

并没有资金划付之间的委托关系。 

(3)       赎回资金 

在投资者申请基金份额赎回的过程中, 基金管理人将投资者的赎回资金划入代销机

构指定的代销资金账户, 然后由代销机构分别将赎回资金划至各投资者的资金账

户。在赎回的情况下, 无论系由商业银行还是其他机构担任代销机构, 基金管理人本

身负有将赎回资金划付至投资者指定账户的义务, 因此基金管理人如果委托任何其

他第三方履行该等义务而最终没有适当履行的, 则应当由基金管理人对投资者承担

责任。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代销协议另行向代销机构追究法律责任, 但并不得以受

托人的故意或过失对抗投资者的请求。 

综上所述, 我们理解, 尽管代销机构与基金管理人签订了代销协议, 但由于基金管理人并没有授予代

销机构代理权, 代销机构在其代销基金的过程中也没有独立的意思表示, 代销机构并非严格法律意义上的

代理人, 而仅仅是接受基金管理人的委托代为办理特定的事宜。基金管理人和代销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系

委托合同关系, 一般而言, 基金管理人应当就其委托代销机构办理的事宜对投资者承担责任。 




